
A072014年1月3日 星期五

编辑：任志方 美编：金红 组版：庆芳 壹读

学学生生打打架架，，高高校校不不给给学学位位输输官官司司
法院判决学校一年内履行颁发学士学位的职责

有处分在身，只拿到毕业证
2006年9月，杨某被省城

某大学经济学院某专业录取
为本科学生。2007年6月，杨某
与其他宿舍的同学打架，被该
校给予留校察看处分。察看期
自2007年6月6日至2008年6月
5日。2008年7月10日，经杨某
申请，该校批准撤销了留校察
看处分。

2010年6月25日，该校向
杨某颁发了普通高等学校毕
业证书。同一天，学校将其认
为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
7000余名学士学位申请者提
交学位评定委员会，经学位评
定委员会审查通过，授予了该
7000余名学生学士学位。

同时，该校将包括杨某

在内的57名本科毕业生受纪
律处分的情况向学位评定委
员会汇报，并将他们列入了
省城某大学2010届本科毕业
生因违纪、作弊处分不授予
学士学位名单，没有授予学
士学位。

对于学校的这一做法，杨
某不服，提起了行政诉讼。

法院判决学校程序违法
经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查，杨某的本科阶段全部课
程学习和毕业论文成绩均合
格。法院认为，该校没有审查
杨某成绩和毕业鉴定等材料
是否符合授予学士学位的条
件，而是不加甄别地以杨某曾
受到过行政处分为由，直接将
他列入不符合学士学位授予
条件的学生名单中，剥夺了其
申请学位的权利，影响了学位
评定委员会的决定，违反了学
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的相关程

序性规定，属于程序违法。
法院认为，杨某所受的处

分是因为参与打架，属于因为
学术水平问题及相关思想品
德之外的其他不当行为而受
到的处分。学校不加甄别地认
定其相关品德教育方面的课程
成绩不够优良，不符合授予学
士学位的条件，主要证据不足。

校方没有依据学位条例
和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的
规定，对杨某是否具备授予学
士学位的条件予以审查，仅以

“不符合学校相关规定”为由，
不予授予学士学位，没有法律
依据。而且在诉讼中，校方没
有提交证明杨某的学业成绩
和学术水平不符合学士学位
授予条件的证据，所以应该认
定杨某符合授予学士学位的
条件。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法院
作出判决，责令该高校自判决
生效之日起一年内依法履行
向杨某颁发学士学位的法定
职责。

学籍管理

区别于学位管理

济南市中院行政庭副庭长于
文诚表示，从田永诉北京科技大
学案起，学生对学校不颁发高等
学校毕业证书、不授予学位不服
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被明确纳入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类案件
在全国各地法院频频出现。

“在这些案件中，学校败诉的
比例并不高。”于文诚说。在一些
学校败诉的案例中，多以高等学
校程序违法为由，判令学校重新
作出处理，很少从学校在实施管
理行为中与学生之间形成不同的
法律关系层面对学校负有的法定
职责及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予以
分析。

于文诚分析，高等学校依法
对学生实施的学籍管理和学位管
理，是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形成
的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但在现
实中，为了强化管理，高校的普遍
做法是将违反学籍管理和学位管
理混淆在一起。

“具体到本案中，高等学校不
能笼统地把开除学籍的条件等同
于不授予学位的条件。”于文诚
说，应该理清两种法律关系。高等
学校未经甄别、评鉴程序，就以学
生曾因学术及相关思想品德问题
之外的原因为由，直接剥夺学生
申请学位的权利，或者直接影响
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决定的，法院
不予支持。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在省城某大学就读的
杨某，因在校期间与同学
打架被给予留校察看处
分，毕业时学校没有授予
其学士学位，杨某一怒之
下将母校告上了法庭。济
南市中院近日作出判决，
责令该高校一年内向杨某
颁发学士学位。

近日，济南市中级人
民法院审理的“杨某诉省
城某大学不履行授予学士
学位法定职责一案”入选
最高法院《中国行政审判
案例》第八卷，成为我省首
个被最高法采用的涉及授
予学位法定职责的案件，
本案将对我国此类案件审
理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

分析

因在一次学科考试中作弊，山西某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张某被学校取消了学
位资格。随后，张某将学校告上法庭，索要学位证。2010年1月，太原市迎泽区法院
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学校应对张某的学位资格进行审核和授予。

链接

案例一

案例二
西北民族大学学生吴梦(化名)因为一次打架而“丢”了硕士学位。2007年4月，

她第二次和母校对簿公堂后赢了官司，法院认定学校所作的学位评审结论不具有
合法性。吴梦在读研期间和宿舍一同学发生口角打伤对方，2006年6月，她被学校
告知因为在校期间打架而被记过一次，没有获颁硕士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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